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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維護保養工作說明書 

一、履約事項： 
（一）廠商應派駐機電人員至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以下稱本中   

心，新北市新莊區文藝路 2 號）負責新莊場館辦理室內外各項高

低壓用電設備(含發電機)與空調設備(含分離式) 不限於電氣設

備、照明系統 (含二線式系統)、景觀水池揚水設備、景觀自動

噴灌設備、給排水衛生設備、消防設備、弱電設備、智慧化系統

設備、監控系統、避雷設施、透保水設施及其他零星水電相關之

公共設施 (備)等，廠商需確認前開設備之操作、運轉、抄表、

巡檢、記錄及故障報修(包含聯繫叫修)。另本案空調設備、高低

壓設備、消防設備、建築物公共安全、升降設備之定期檢修申報

皆委請第三方專業廠商辦理，惟廠商仍需協助監督第三方專業廠

商作業。 

（二）廠商應派駐具有專業維修保養能力之人員進駐本中心，提供各 
「維護標的」之管理、操作、清潔、保養、維護、巡檢、修繕、

緊急事故處理等事宜，並配合本中心需求，機動派駐人員以使 

維護標的保持正常運轉並維持良好之使用狀態。 

（三）本中心各項設備保固皆已屆滿，廠商於巡檢時發現設施或設備 

有異常狀況，先行將異常狀況拍照記錄，並通知本中心承辦人員 

，前開設施或設備之異常狀況，如為廠商派駐人員所造成者，廠

商應以原廠零件修復，所需費用概由廠商支付。 

 (四) 公共財產及物品保管及其他公共設施、設備管理事務。 

（五）其他經本中心交辦與公共設施或公共設備管理維護有關之臨時

交辦事項(含配合委外廠商作業)。 

二、工作時間及人力 
（一）週一至週日每日派駐二名人員，其中休館日（星期一及星期二）

二名皆為早班，而開館日則早、中班各 1 人，其上班時間為： 

1、早班 9 時至 18 時；中班 13 時至 22 時；上班時間得視需求

或臨時情況適度調整之。 

2、午膳時間、晚膳時間各為1 小時，期間仍需保持機動協助處

理緊急突發事件。 

3、三位機電人員互為職務代理人，其各責任區為空調背景人

員負責三樓及地下一層，餘由機電背景人員均分責任區 

（一樓、二樓、四樓及頂樓）。 
 

三、人事費用： 

每月每人最低工資新臺幣 3萬8,000 元以上（未稅），前開工資內含

勞工應負擔之勞保保費、健保保費、勞退提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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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電人員需求： 
本案所需機電人員人力共計全職 3 人，其中 2 人為機電背景，另 1 人

為冷凍空調背景，皆需專職且固定派駐於本中心： 

（一）資格： 

1、機電背景： 
（1） 大學（專）以上電機、能源相關科系畢業，具相關工

作經歷需3 年以上；或高（中）職電機（工）、控制相 

關科系畢業，具相關工作經歷需 5 年以上；或具有 10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不受學歷限制，並經原任職公

司出具服務經歷證明(離職者亦同)或由廠商提具切結

書證明。 

（2） 擇項持有配電線路裝修、電器修護、工業配線、室內

配線技術士、用電設備檢驗等丙級技術士以上證書、

甲種電匠或乙種水匠等證照優先。  

（3）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 小時。(如派駐人員無此 

訓練證明，應於決標日起 30 天內提供) 

（4） 具有電腦及一般文書作業處理能力。 

2、冷凍空調背景： 
（1） 大學（專）以上電機、冷凍空調相關科系畢業，具相

關工作經歷需3 年以上；或高（中）職以上電機、冷凍 

空調、控制相關科系畢業，具相關工作經歷需 5 年以 
上；或具有 10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不受學歷限制，

並經原任職公司出具服務經歷證明(離職者亦同)或由

廠商提具切結書證明。 

（2） 領有冷凍空調裝修丙級技術士以上證書。 

（3）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 小時。(如派駐人員無此 

訓練證明，應於到職日起 30 天內提供) 

（4） 具有電腦及一般文書作業處理能力。 
（二）本案機電人員標準裝備概述如下(如有未列請自行增補)，除無

線電對講機由本中心提供外，其餘裝備由「廠商自行準備」： 

1、應穿著繡有廠商公司名稱之制服(廠商無制服者應佩戴識別 

證)。 

2、無線電對講機（本中心提供）或行動電話。 

3、手電筒(含電池)。 
4、工具，如尖嘴鉗、斜口鉗、壓接鉗、老虎鉗、十字起子、 

一字起子、活動板手、套筒板手、鐵鎚、膠槌、梅花板手、

梅開板手、內(外)六角板手、驗電筆、三用電表、鉤表、捲

尺、刀片、工程鉛筆、奇異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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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動工具(含配件)。 

6、合梯(梯高不得超過 2 公尺)。 
7、個人防護具，如安全帽、耳罩(塞)、護目鏡、面罩、手套、

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工作鞋、反光背心等。 

五、工作項目： 

（一）一般工作項目 

1、檢查頻率及規範 

（1） 每日檢查分為日檢及夜檢，日檢需於 10 時前完成；夜 

檢需於 20 時至 22 時間完成。 

（2） 每月檢查需於每月 25 日前完成。 

（3） 每年檢查需於契約終止日前一個月完成。 

（4） 前開檢查皆需填具巡檢表。 
（5） 若場館有緊急事項，應以場館為主，待處理完畢後再

執行日常檢查。  

（6） 廠商應自備維護保養所需器具，如因修繕需更換備品

需填具「備品領用單」，得視維修情況，半小時內完

成修繕為優先，「備品領用單」得後補單填具。  

2、電氣設備 
（1） 以與台灣電力公司之責任分界點以內，屬本中心負責

範圍內者為限。相關設備以現場為準，包括但不限於

高低壓變電設備及其相關機組、附屬之管線、分盤等

均屬廠商維護範圍內。  

（2） 每日依本中心「機電設備每日巡檢表」進行機電設備

巡檢、清潔、電表（動力與空調）、智慧電表抄錄及

用電分盤巡檢得於 10 時前完成。 

※ 包括高壓機房內高壓配電盤設備、高壓開關設備、各式變

壓器及電容設備、匯流排槽設備、發電機緊急供電系統設

備、不斷電系統設備、電池設備、低壓配電盤設備、電纜

線架設備、幹管幹線設備、照明系統設備等之每日巡檢維

護與設備故障緊急處理、設備檢測等工作，應紀錄於工作

日誌及巡檢表。 

3、昇降機設備 
（1） 每日依本中心「昇降機每日作業點檢表」進行客梯、

景觀電梯、貨梯及書梯點檢。  

4、照明設備 
（1） 分為二線式燈控系統及傳統開關型式，其形式包含 T8 

LED 燈管、LED 燈條、LED 崁燈、LED 投射燈、LED 筒燈 、

景觀燈、水池燈等，廠商應每日確認其正常運作，如有損

壞需立即更新(需填具耗材領用單)，並紀錄於工作日誌。 

（2） 每日依本中心「照明設備每日巡檢表」進行各區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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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設備巡檢。 

5、監控設備 
（1） 監視機組及其附屬設備（含攝影機），廠商應每日檢

查攝影畫面是否正常。  

（2） 每日依本中心「監控設備每日巡檢表」進行監控畫面

及攝影機巡檢。  

6、環境控制系統設備 
（1） 本案環境控制系統設備串接門禁系統、空調系統、照   

明系統、消防系統、室內空氣品質系統、警報系統等，

廠商應每日確認系統正常運作，其串接系統是否顯示異

常。 

（2） 每日依本中心「環境控制系統每日工作巡檢表」進行

該系統及其串接系統檢查。  

7、空調設備 
（1） 廠商需協助每季更換空調箱初級濾網，及每半年更換

袋式濾網。  

（2） 本中心委託第三方專業廠商定期進行空調設備保養， 

前開保養分為季度保養(4 月及 10 月)及年度保養(6 月)，

物業廠商需派員協助保養事宜。空調設備以現場設備為

準，包括但不限於冰水主機(雙壓縮機 TECO-80KW， 

PQDF-K350SFD，100 噸)、小型冷風機、分離式主機(及 

室外機)、全熱交換器、除濕機、冷卻水塔等附屬設備及

管線均屬第三方專業廠商維護範圍內。 

（3） 每日依本中心「空調設備每日巡檢表」進行冰水主機、

空調箱及冷卻水塔等設備巡檢，空調設備檢查時間不受

檢查規範拘束，其檢查時間依本中心作業規定，如有調

整系統參數或閥件皆需記錄於工作日誌及巡檢表。 

（4） 因應中心各項活動需求，開啟空調設備，並報備總務安

全組相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調整至原始設定。   

8、消防安全設備 
（1） 本中心委託第三方專業廠商定期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保   

養及辦理消防設備檢修申報時，物業廠商需派員協助前

開保養及檢修事宜。消防安全設備以現場設備為準，包

括但不限於受信總機、火警自動警報系統設備、緊急廣

播系統、偵測設備(煙霧、差動、定溫)、室內消防栓設

備、自動撒水(泡沫)系統設備、室內排煙系統、緊急照

明設備、逃生避難設備、逃生避難指示設備、防火捲門

及前開設備之附屬設備，均屬第三方專業廠 商維護範圍

內。廠商應自行找合格的消防廠商(可洽詢中心提供相關

廠商)辦理消防設備的教育訓練、緊急操作及相關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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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做成報告呈在每月的核銷紀錄。 

（2） 本中心每半年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物業廠商需派 3 

員參加演練。 

（3） 每日依本中心「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進行檢查， 

且於 10 時前完成巡檢。 
（4） 每月依本中心「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表」、「消防

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及「場所用火(電)與避難逃生

設施自主檢查表」等，前開月檢需會同本中心防火管

理人或總務安全組相關人員一併執行。  

9、給排水設備 
（1） 以台灣自來水公司之責任分界點以內，屬本中心負責

範圍內者為限。相關設備以現場為準，包括但不限於

電子式水錶、廁所設備、景觀自動噴灌設備與景觀水

池揚水設備、雨水回收設備、給排水設備及附屬設備

與相關機組、噴灌、管線、液位器、汲水坑，均屬第

三方專業廠商維修保養範圍內(不含排水溝、落水頭及

透水系統之清潔維護)。  

（2） 每日依本中心「給排水設備每日作業點檢表」進行電

子式水錶、液位器、水龍頭、地漏、噴管、管線、凡

爾、面盆及拖布盆巡檢。水表及電子表(含輕食區)。  

（3） 每月依本中心「泵浦設備每月巡檢表」進行揚水泵、

滯留泵、過濾泵、加壓泵、戶外景觀逆止閥、澆灌控

制器、過濾砂缸及衛生管道廁所檢查口（橘管）等性

能檢查，汙水坑添加藥劑、排放水檢驗。  

10、透保水設施 
（1） 本中心透保水設施包含貯留池、滯留泵、透水磚及透   

水管等，其中貯留池及滯留泵每年應於汛期前需至少一

次委託專業技術團體維修、檢查，並維持正常運作，其

有損壞或阻塞，應立即修繕及清淤；或中央氣象局發布

北部區域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圍或豪雨警報以上等

級後，應自行檢查清淤，以維持功能。另透水磚及透水

管如有破損，應立即更換透水磚並通知本中心。 

（2） 每月依本中心「透保水設施每月工作點檢表」進行貯

留池及滯留泵檢查。  

11、發電機 
（1） 每年辦理發電機年度保養，廠商應派員協助第三方專

業廠商進行保養事宜。本中心發電機(柴油引擎發電機

組  500kw)計 1 台，除原廠另有保養維護週期規定外，

應每月排定負載運轉試車 (每次 5 分鐘以上)，其維護

項目如後：引擎機油檢查、電瓶水檢查、皮帶及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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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發電機輸出電壓、電流 RST 箱之檢測及記錄。 

（2） 柴油儲存槽液位計降至 2/3 處(即 600 公升)，則通知本

中心採購柴油。 

（3） 每月依本中心「發電機每月工作點檢表」進行發電機 

檢查。 

12、避雷設施 
（1） 本中心避雷設施依規定每年應確認總接地電阻在十歐

姆以下，且其受雷部、固定件、導線（可視部分）無

受損或生鏽，相關檢測設備由廠商自行準備。  

（2） 每年依本中心「避雷設施年度巡檢表」進行避雷設施

檢查。  

13、其他相關電氣(器)設備故障緊急處理。 

（二）設施與設備保固期限 

 

設備有異常狀況立即通報總幹事或承辦人員。 

（三）注意事項 
1、廠商於保養維護時，如發現設施缺失或設備損壞，應拍照

及記載於檢查記錄表中，並通知本中心人員至現場勘查。 

2、廠商進行維護修繕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穿戴個

人防護具、使用安全設備及拍攝施作照片 (需有時間，施

作前、中、後)。 

3、本案各項巡(點)檢表，隨當月計價資料提供本中心查驗。 
4、本中心於執行各工作項目，廠商應配合相關作業，必要時

得調整值勤時間。 

5、廠商為執行本契約各項機電設備維護、緊急搶修等工作，

廠商需有自備維修工具，倘有特殊狀況時，廠商需使用其

他裝備進行維護保養時，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辦理，

且應事先通知本中心。 

6、本中心如另訂有定期保養合約或另安排其他承包商定期維

修之設備或屬本建築物新建工程契約保固期者，如有設備

不良時，廠商須立即緊急處置，通知承包商或保固商派員

修復或保固，並協助管理及監督作業；本中心委由其他承

包商承作工程或設備維修時，廠商應配合辦理事前規劃、

執行中之監督、完工會驗，完成驗收後移交由廠商維護保

養，廠商不得拒絕。 

7、廠商應依各項設備之操作維護保養手冊操作、保養與維修。

各項設備之性能均需達到該設備有關法規之要求。 

8、本中心公共設備，前開保養概要與保養維護週期表列為最

低施作或維護基準，廠商可提出更完善之作業規範，或闕

本中心各項設備除第一期工程之結構保固期限於 115 年 8 月 19 
日屆滿外，皆由本中心洽商修繕。故廠商於巡檢時發現設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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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本規範不足項及作業基準。 

9、本中心各項設備如屬影響正常營運之重大故障者，廠商應

自發生時2 日內，提出書面說明故障項目、發生原因、責任

歸屬、修復方式時間及費用分析等，報本中心進行會勘，

如經本中心、廠商、本建築物新建工程保固廠商等相關人 

員會勘確定，非屬廠商操作不當或管理不善之責或屬本建

築物新建工程保固廠商保固責任者，其修理及費用由本中

心負擔或保固廠商履行保固責任，否則廠商應負損害賠償。 

10、廠商未按本工作說明書，定期檢查逐項實施工作，而虛填

數據或未經本中心同意擅自抑制設備之偵測、安全、警報

等功能，一經發現立即改善，如增加額外費用應由廠商負

擔，廠商不得拒絕及要求任何費用，所衍生相關民事及刑

事責任亦由廠商承擔。 

11、廠商須負責處理簡易修繕或更換新品，例如:漏水、電動

門、大門(含各式門扇)、門弓器儘速排除異常狀況、增設

插座燈具、更換燈具、土木泥作、更換透水磚、管線金屬

部件油漆及本中心臨時交辦事項，應立即處理或辦理現勘；

倘經確認須更換新品，此部分依本中心規定請購程序另案

辦理。 

 


